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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88          证券简称：上海石化        公告编号：临2024-09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技术开发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关联交易内容：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24年3月20日召

开，审议并批准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石化”、“本公司”或“公司”）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石化股份”）、中石化上海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石化上海工

程”）、中石化（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石化（上

海）研究院”）、上海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复合材料”）、

中石化湖南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石化”）签署《技术开发

（委托）合同》及《课题任务书》（合称“技术开发文件I”）；审议并批

准本公司与中石化股份、中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石化（北京）研究院”）、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南京研究设计院”）、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飞机制造”）签署《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及《课题任务书》（以下简

称“技术开发文件II”）；审议并批准本公司与中石化股份签署《课题任

务书》（以下简称“技术开发文件III”）；审议并批准本公司与中石化股份、

中石化（上海）研究院、中石化上海工程、北京化工大学、东华大学签

署《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及《课题任务书》（以下简称“技术开发文

件IV”）；审议并批准本公司与中石化股份、中石化（上海）研究院、西

安超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超码”）、中核四0四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核四0四”）签署《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及《课题任务书》

（以下简称“技术开发文件V”，与技术开发文件I、技术开发文件II、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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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开发文件III、技术开发文件IV合称“技术开发文件”）。就技术开发文

件I，中石化股份将向本公司支付2,595万元；就技术开发文件II，中石化

股份将向本公司支付1,400万元；就技术开发文件III，中石化股份将向本

公司支付3,980万元；就技术开发文件IV，中石化股份将向本公司支付

1,000万元；就技术开发文件V，中石化股份将向本公司支付2,500万元。 

 于本公告刊发之日，中石化股份持有本公司5,459,455,000股A股股份，占

本公司已发行股本约50.55%，中石化上海工程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

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石化集团”）的间接非全资附属公

司，中石化（上海）研究院、中石化（北京）研究院为中石化股份直接

控制的全资子公司，湖南石化为中石化股份直接控制的非全资子公司。

根据上海上市规则及香港上市规则第14A章，中石化股份及其联系人为

本公司的关联（连）人士。因此，签订技术开发文件构成本公司的关联

交易（即关连交易，下同）。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根据上海上市规则，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交易金额未达到本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鉴于技术开发文

件是与同一关连人士签署，且性质相似，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14A.81条

之相关规定，上述技术开发文件将合并计算。由于技术开发文件I、技术

开发文件III、技术开发文件V单独计算且技术开发文件按照合并计算基

准最高适用的百分比率超过0.1%但低于5%，签订技术开发文件须遵守

香港上市规则第14A章申报及公告规定，但豁免独立股东批准规定。 

 本公告刊发之日前12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以及

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关联交易（已根据上海

上市规则的规定审议披露的除外）未达到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5%。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将于2024年4月30日前，分别与中石化股份、中石化上海工程、中石

化（上海）研究院、上海复合材料、湖南石化签订技术开发文件I，与中石化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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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北京）研究院、南京研究设计院、上海飞机制造签订技术开发文件I I，

与中石化股份签订技术开发文件III，与中石化股份、中石化上海工程、中石化（上

海）研究院、北京化工大学、东华大学签订技术开发文件IV，与中石化股份、中

石化（上海）研究院、西安超码、中核四0四签订技术开发文件V。 

根据技术开发文件I，中石化股份委托本公司、中石化上海工程、中石化（上

海）研究院、上海复合材料、湖南石化开发高强中模SCF55H碳纤维工业化成套

技术及其应用研究的课题，并于2025年12月10日交付研究开发成果。中石化股份

将向本公司共支付2,595万元，向中石化上海工程共支付294万元，向中石化（上

海）研究院共支付649万元，向上海复合材料共支付550万元，向湖南石化共支付

100万元。 

根据技术开发文件II，中石化股份委托本公司、中石化（北京）研究院、南

京研究设计院、上海飞机制造研究开发航空用热塑性复材制备工艺优化技术开发

课题，并于2025年12月交付研究开发成果。中石化股份将向本公司共支付1,400万

元，向中石化（北京）研究院共支付1,260万元，向南京研究设计院共支付85万元，

向上海飞机制造共支付265万元。 

根据技术开发文件III，中石化股份委托本公司研究开发航空用热塑性碳纤维

复合材料中试装置生产技术开发的课题，并于2025年12月交付研究开发成果。中

石化股份将向本公司共支付3,980万元。 

根据技术开发文件IV，中石化股份委托本公司、中石化上海工程、中石化（上

海）研究院、北京化工大学、东华大学研究开发新一代粗旦、高压缩强度高强中

模SCF56碳纤维开发课题，并于2026年12月31日交付研究开发成果。中石化股份

将向本公司共支付1,000万元，向中石化上海工程共支付300万元，向中石化（上

海）研究院共支付2,025万元，向北京化工大学共支付196万元，向东华大学共支

付191万元。 

根据技术开发文件V，中石化股份委托本公司、中石化（上海）研究院、西

安超码、中核四0四研究开发国产碳纤维在新型碳碳复合材料发热体电极板技术

开发与应用的课题，并于2025年12月交付研究开发成果。中石化股份将向本公司

共支付2,500万元，向中石化（上海）研究院共支付450万元，向西安超码共支付

280万元，向中核四0四共支付28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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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中石化股份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石化上海工程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

中石化集团的间接非全资附属公司，中石化（上海）研究院、中石化（北京）研

究院为中石化股份直接控制的全资子公司，湖南石化为中石化股份直接控制的非

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上市规则与香港上市规则，签订技术开发文件构成本公司

的关联交易。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按关联交易审批程序审议了本公

司与中石化股份、中石化上海工程、中石化（上海）研究院、上海复合材料、湖

南石化签订技术开发文件I，与中石化股份、中石化（北京）研究院、南京研究设

计院、上海飞机制造签订技术开发文件II，与中石化股份签订技术开发文件II I，

与中石化股份、中石化上海工程、中石化（上海）研究院、北京化工大学、东华

大学签订技术开发文件IV，与中石化股份、中石化（上海）研究院、西安超码、

中核四0四签订技术开发文件V事项。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过独立董事

专门会议审议，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并同意将本次关联

交易相关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董事万涛先生、杜军先生及解正林先生为关联董

事，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回避了表决，其他8位非关联董事参与了表决。 

本公告刊发之日前12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以及与

不同关联人进行的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关联交易（已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审议披露的除外）未达到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5%。 

根据上海上市规则，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交易金额未达到本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5%，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鉴于技术开发文件是与同

一关连人士签署，且性质相似，根据香港上市规则第14A.81条之相关规定，上述

技术开发文件将合并计算。由于技术开发文件I、技术开发文件III、技术开发文件

V单独计算且技术开发文件按照合并计算基准最高适用的百分比率超过0.1%但

低于5%，签订技术开发文件须遵守香港上市规则第14A章申报及公告规定，但豁

免独立股东批准规定。 

 

二、关联方介绍 

于本公告刊发之日，中石化股份持有本公司5,459,455,000股A股股份，占本

公司已发行股本约50.55%，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中石化上海工程为本公司实际

控制人中石化集团的间接非全资附属公司，中石化（上海）研究院、中石化（北



 

5 

 

京）研究院为中石化股份直接控制的全资子公司，湖南石化为中石化股份直接控

制的非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上市规则及香港上市规则第十四A章，中石化股份

及其联系人为本公司的关联人士。因此，签订技术开发文件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

易。 

中石化股份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26094P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22 号 

主要办公地点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22 号 

法定代表人 马永生 

成立日期 2000 年 2 月 25 日 

经营期限 无固定期限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198.96 亿元 

主营业务 

石油与天然气勘探开采、管道运输、销售；石油炼制、石

油化工、煤化工、化纤及其他化工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储

运；石油、天然气、石油产品、石油化工及其他化工产品

和其他商品、技术的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业务；技术、信

息的研究、开发、应用；氢气的制备、储存、运输和销售

等氢能业务及相关服务；新能源汽车充换电，太阳能、风

能等新能源发电业务及相关服务 

主要股东 

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中石化集团直接及间接拥有中石

化股份 80,572,167,393 股，约占中石化股份已发行总股本

的 67.22% 

 

中石化上海工程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中石化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6425007451R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1910 号-3 幢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 769 号 

法定代表人 沙裕 

成立日期 1993 年 9 月 18 日 

经营期限 无固定期限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0,000 万元 

主营业务 建设工程设计、施工、勘察及管理；技术开发、咨询、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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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转让及推广；新材料、环境污染治理及资源再生利用

等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电气设备、特种设备、建筑材料及

化工产品的销售服务；采购代理及货物进出口等服务 

主要股东 中石化炼化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中石化（上海）研究院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中石化（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MAC1AAH429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北路 1600 弄 59 号 9 幢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北路 1600 弄 59 号 9 幢 

法定代表人 杨为民 

成立日期 2022 年 10 月 20 日 

经营期限 无固定期限 

注册资本 人民币 49,800 万元 

主营业务 

石油化工、精细化工、高分子化工、环保、催化剂、计算机

软硬件、信息网络、电子、工业自动化等专业技术的“四

技”服务，上述专业领域中自行开发中试产品，石化产品

的测试服务 

主要股东 中石化股份持股 100% 

 

中石化（北京）研究院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中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MA04DD6F86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4 号院内（科研楼）1-5 层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4 号院内（科研楼）1-5 层 

法定代表人 吴长江 

成立日期 2021 年 7 月 29 日 

经营期限 无固定期限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000 万元 

主营业务 

工程和技术研究；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生产化

工产品（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主要股东 中石化股份持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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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石化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中石化湖南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603MA4R4PT70H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 
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湖南岳阳绿色化工产业园科技创业服

务中心 625 室 

主要办公地点 
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湖南岳阳绿色化工产业园科技创业服

务中心 625 室 

法定代表人 王妙云 

成立日期 2020 年 2 月 28 日 

经营期限 无固定期限 

注册资本 人民币 733,279.44 万元 

主营业务 
石油加工，合成橡胶、环氧树脂、己内酰胺以及煤化工产

品生产 

主要股东 
中石化股份持股 74.69%，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持股 25.31% 

 

中石化股份、中石化上海工程、中石化（上海）研究院、中石化（北京）

研究院、湖南石化的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为中石化股份委托包括本公司在内的受托方，研究开发高强中

模SCF55H碳纤维工业化成套技术及其应用研究的课题、航空用热塑性复材制备

工艺优化技术开发课题，航空用热塑性碳纤维复合材料中试装置生产技术开发的

课题、新一代粗旦、高压缩强度高强中模SCF56碳纤维开发课题，以及国产碳纤

维在新型碳碳复合材料发热体电极板技术开发与应用的课题。本公司接受前述委

托进行研究开发工作，并按技术开发文件的约定交付研究开发成果。根据委托技

术开发文件，中石化股份共计需向本公司支付经费总额11,475万元。技术开发文

件的价格系参考所委托工作之规模及预计产生的成本及开支，经各方公平磋商后

厘定。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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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与中石化股份拟于本公司董事会审批通过后，于2024年4月30日前签

署技术开发文件I、技术开发文件II、技术开发文件III、技术开发文件IV、技术开

发文件V。主要条款如下： 

（一）关联交易各方 

1、技术开发文件I 

委托方：中石化股份 

受托方：本公司、中石化上海工程、中石化（上海）研究院、上海复合材

料、湖南石化 

2、技术开发文件II 

委托方：中石化股份 

受托方：本公司、中石化（北京）研究院、南京研究设计院、上海飞机制

造 

3、技术开发文件III 

委托方：中石化股份 

受托方：本公司 

4、技术开发文件IV 

委托方：中石化股份 

受托方：本公司、中石化上海工程、中石化（上海）研究院、北京化工大

学、东华大学 

5、技术开发文件V 

委托方：中石化股份 

受托方：本公司、中石化（上海）研究院、西安超码、中核四0四 

（二）服务内容、交易对价及支付 

1、技术开发文件I：中石化股份委托本公司、中石化上海工程、中石化（上

海）研究院、上海复合材料、湖南石化开发高强中模SCF55H碳纤维工业化成套

技术及其应用研究的课题，并于2025年12月10日交付研究开发成果。技术开发文

件I总代价为人民币4,188万元。中石化股份将向本公司共支付2,595万元，向中石

化上海工程共支付294万元，向中石化（上海）研究院共支付649万元，向上海复

合材料共支付550万元，向湖南石化共支付100万元。 



 

9 

 

2、技术开发文件II：中石化股份委托本公司、中石化（北京）研究院、南

京研究设计院、上海飞机制造研究开发航空用热塑性复材制备工艺优化技术开发

课题，并于2025年12月交付研究开发成果。技术开发文件II的总代价为人民币

3,010万元。中石化股份将向本公司共支付1,400万元，向中石化（北京）研究院

共支付1,260万元，向南京研究设计院共支付85万元，向上海飞机制造共支付265

万元。 

3、技术开发文件III：中石化股份委托本公司研究开发航空用热塑性碳纤维

复合材料中试装置生产技术开发的课题，并于2025年12月交付研究开发成果。中

石化股份将向本公司共支付3,980万元。 

4、技术开发文件IV：中石化股份委托本公司、中石化上海工程、中石化（上

海）研究院、北京化工大学、东华大学研究开发新一代粗旦、高压缩强度高强中

模SCF56碳纤维开发课题，并于2026年12月交付研究开发成果。技术开发文件IV

的总代价为人民币3,712万元。中石化股份将向本公司共支付1,000万元，向中石

化上海工程共支付300万元，向中石化（上海）研究院共支付2,025万元，向北京

化工大学共支付196万元，向东华大学共支付191万元。 

5、技术开发文件V：中石化股份委托本公司、中石化（上海）研究院、西

安超码、中核四0四研究开发国产碳纤维在新型碳碳复合材料发热体电极板技术

开发与应用的课题，并于2025年12月交付研究开发成。技术开发文件V的总代价

为人民币3,510万元。中石化股份将向本公司共支付2,500万元，向中石化（上海）

研究院共支付450万元，向西安超码共支付280万元，向中核四0四共支付280万元。 

（三）项目检查和评估 

本公司应每半年向中石化股份书面提供研究开发工作进展报告及经费使用

情况报告，每年11月底向中石化股份书面提供年度研究开发工作报告及经费使用

情况报告。中石化股份有权组织项目进展的中期评估，对项目的技术先进性、可

行性和经济前景以及本公司完成项目能力进行评估。 

（四）项目验收 

各技术开发文件均设有研究开发成果交付期限。交付期限到期后，中石化股

份将对本公司及/或其他受托方完成的研究开发成果进行验收。若研究开发成果

不具备验收条件或验收不合格，经中石化股份同意可根据各技术开发文件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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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给予本公司及/或其他受托方30天、90天或180天的宽限期进行完善和修正；

宽限期满仍不具备验收条件或验收不合格的，视为履行不能。 

（五）生效 

技术开发文件自各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董事会认为，中石化股份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应有的支付能力。本次关联

交易有利于提升本公司高性能碳纤维产品质量，不断开拓复合材料应用场景，全

面提升市场竞争能力，且不会对公司未来的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新

增关联交易、同业竞争或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对公司形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董事会于2024年3月20日审议并批准本公司拟与中石化股份、中石化上海工

程、中石化（上海）研究院、上海复合材料、湖南石化签订技术开发文件I，与中

石化股份、中石化（北京）研究院、南京研究设计院、上海飞机制造签订技术开

发文件II，与中石化股份签订技术开发文件III，与中石化股份、中石化上海工程、

中石化（上海）研究院、北京化工大学、东华大学签订技术开发文件IV，与中石

化股份、中石化（上海）研究院、西安超码、中核四0四签订技术开发文件V。根

据上海上市规则，万涛先生、杜军先生、解正林先生因在本公司关联企业任职，

而被视为在协议中拥有利益，因而在董事会会议上回避表决。 

董事会（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技术开发文件I、技术开发文件II、技

术开发文件III、技术开发文件IV、技术开发文件V的内容属公平合理，乃按正常

商业条款在一般及日常业务过程中订立，而且协议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

益。 

根据上海上市规则，在董事会审批前，已向独立非执行董事专门会议提交关

于签订技术开发文件的有关资料，便于其审查和批准。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第三次专门会议上，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唐松先生、陈海峰先生、杨钧先生、周

颖女士和黄江东先生一致同意技术开发文件，并认可将相关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上述关联交易无需有关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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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定义 

于本公告内，除非文义另有所指，否则以下词汇具备下列涵义： 

「本公司」 指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一家

于中国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并于香港交易

所主板（股份代号：00338）及上海交易所

（股份代号：600688）上市 

 

「中石化股份」 指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于中国成

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并于香港交易所主板

（股份代号：00386）及上海交易所（股份

代号：600028）上市 

 

「中石化集团」 指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一家于中国成

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中石化上海工程」 指 中石化上海工程有限公司，一家于中国成立

的有限责任公司 

 

「中石化（上海）研究

院」 

指 

 

中石化（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一家于中国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复合材料」 指 上海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一家于中国成

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石化」 指 中石化湖南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一家于中国

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中石化（北京）研究

院」 

指 中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一家

于中国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研究设计院」 指 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一家于

中国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飞机制造」 

 

指 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一家于中国成立的

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超码」 指 

 

西安超码科技有限公司，一家于中国成立的

有限责任公司 

 

「中核四0四」 指 

 

中核四0四有限公司，一家于中国成立的有

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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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开发文件」 指 技术开发文件I、技术开发文件II、技术开发

文件III、技术开发文件IV及技术开发文件V

的统称 

 

「技术开发文件I」 指 本公司拟与中石化股份、中石化上海工程、

中石化（上海）研究院、上海复合材料及湖

南石化签订的有关高强中模SCF55H碳纤维

工业化技术及其应用的《技术开发（委托）

合同》及《课题任务书》 

 

「技术开发文件II」 指 本公司拟与中石化股份、中石化（北京）研

究院、南京研究设计院及上海飞机制造签订

的有关航空用热塑性复材制备工艺优化技

术开发的《技术开发（委托）合同》及《课

题任务书》 

 

「技术开发文件III」 指 本公司拟与中石化股份签订的有关航空用

热塑性碳纤维复合材料中试装置生产技术

开发的《课题任务书》 

 

「技术开发文件IV」 指 本公司拟与中石化股份、中石化（上海）研

究院、中石化上海工程、北京化工大学及东

华大学签订的有关新一代粗旦、高压缩强度

高强中模SCF56碳纤维开发的《技术开发

（委托）合同》及《课题任务书》 

 

「技术开发文件V」 指 本公司拟与中石化股份、中石化（上海）研

究院、西安超码及中核四0四签订的有关国

产碳纤维在新型碳碳复合材料发热体电极

板技术开发与应用的《技术开发（委托）合

同》及《课题任务书》 

 

「董事会」 指 本公司董事会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香港」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香港上市规则」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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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海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人民币」 指 人民币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 

 

「%」 指 百分比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20日 

 


